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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州学院硕士研究生师生互选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，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，规范研究生师生互选管理，充分调动导师和研究生

积极性，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互选条件

第二条 师生互选是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要环节，即导

师与研究生通过相互选择确定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后，由导师对

研究生的学习、科研、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

面负责的培养管理制度。

第三条 参加互选的导师必须具备德州学院研究生导师招

生资格并在最近一个聘期考核合格。

第四条 参加师生互选的导师原则上在退休年龄前能够完

成一届研究生培养，因学科专业发展需要且目前主持在研国家

级或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的导师，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
第五条 参加师生互选的导师应具有较充足的在账科研经

费用于研究生培养。

第六条 每位导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2

名。

第七条 参加互选的硕士研究生必须是当年取得入学资格

并注册完成学籍的研究生，且身心健康，能坚持正常学习。

第三章 互选时间

第八条 师生互选工作可在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时进行初



- 2 -

选，最迟应在硕士研究生入学 1 个月内完成。

第四章 师生互选程序

第九条 师生互选工作程序如下：

（一）公布导师信息。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每年六月

份向各培养单位公布符合条件的导师名单。之后各培养单位向

本单位录取考生公布导师相关信息。导师信息应当包括个人基

本信息、研究方向、主要学术成果、在研课题、科研经费、指

导要求等。各培养单位可通过组织师生见面会等形式（线上、

线下均可），使研究生对导师情况有全面地了解。

（二）研究生填写《德州学院研究生师生互选表》，每名

学生可自愿初选 1-2 名指导教师。

（三）导师根据研究生情况并结合研究生本人志愿，确认

所指导研究生，在《德州学院研究生师生互选表》上签字后师

生互选协议生效。

（四）对没有导师选择的研究生，由所在学科专业导师组

或学科专业负责人在征求师生双方意见的基础上，协调落实导

师人选。

（五）师生互选名单确定后，各培养单位将《德州学院研

究生师生互选表》和《德州学院研究生师生互选汇总表》报学

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审核、备案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师生互选结束后，研究生一般不能更换导师。如

因特殊情况需要更换导师的，研究生填写《德州学院研究生变

更指导教师审批表》，各培养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批后报学科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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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与研究生教育处备案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

育处负责解释。


